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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五

2018 年 7 月 1 日起，新修订的《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

法桐庐县实施细则》将在桐庐正式施行。此次修订涉及的具

体内容涉及医保制度体系、参保缴费、报销待遇、就医管理等

多个方面。

7月1日起，桐庐实行新的医保政策

突出医保“精准扶贫”理念
提高大病保障和医疗困难救助水平

按照大病保险市统筹的要求，我县与市

本级一样专设了“大病保险”这一章节，大病

保险政策体系实现与杭州市完全一致。通过

此次调整，我县参保人员特别是城乡居民医

保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由原

16 万元大幅度提高至 25 万元，而且最高支

付限额以上住院医疗费（即大病保险起付标

准以上费用）的报销比例也由原 50%大幅度

提升至 70%，医保在防范和化解“灾难性卫

生支出风险”、减少参保人员“因病返贫”现象

的发生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。对困难群体符

合医保开支范围的住院医疗费中的个人负担

部分，由原分段累计按不同比例救助调整为

直接按原最高救助比例救助，医保“精准扶

贫”的力度进一步加大。

适度调整医保报销待遇
新增异地就医费用报销管理规定

为妥善解决参保人员赴外就医的现实需

求，此次调整新增了异地就医费用报销管理

规定。在此次调整中特在住院费用报销比例

设置时重新设定了医疗机构分类方法；同时，

对自 2009 年起实施的城乡居民医保中药中

医诊疗项目报销比例上浮办法也进行了相应

调整，明确限定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普

通门诊发生的中药饮片费用报销比例继续予

以上浮 20%。还有，为配合医疗分级诊疗工

作的开展，进一步提高县内就诊率，此次调整

中新增了就医转诊与医保待遇相结合的费用

报销办法。

方便参保人员就医
优化医保经办“最多跑一次”

为配合推进“健康桐庐”建设，提高群众

慢性病保障水平，方便慢性病患者配药取

药，将高血压、糖尿病等 16 种疾病纳入我县

慢性病门诊管理范围。在确保安全有效的

前提下，慢性病患者一次处方医保用药量可

最多放宽至 12 周。同时，慢性病患者出国

带药量也从原来的 3 个月调整为 6 个月，以

利于慢性病患者的持续治疗。长住外地人

员 可 约 定 的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由 2 家 增 至 3

家。参保人员在县内定点医药机构可使用

医疗机构自制证历本，不再限定使用统一制

作的基本医疗保险证历本，以进一步方便参

保人员就医购药。

叶卫星

按照“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，平稳过

渡”的政策调整思路，桐庐将被征地参保人员

分为原征地人员和新征地人员，衔接并轨到

职保和城乡居保。

运用“新概念”，提取社保补贴

新征地人员在参保缴费时一次性提取

社保补贴。具体标准为：以参保缴费时上一

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、

按 18%的缴费比例，一次性提取 15 个月（选

择公寓房安置人员提取 18 个月）的费用量

化确定。调整时间上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缴费（以下简称“职保”）基数同步。按 2017

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5091.58 元计

算，新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标准为

13747.2 元（ 选 择 公 寓 房 安 置 人 员 为

16496.64 元）。

取消“老办法”，实现无缝衔接

原征地人员选择并轨职保的，缴费年限

折算办法和一次性补缴政策仍按《杭州市基

本养老保障办法桐庐县实施细则》（桐政发

〔2013〕104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7月1日后的

新征地人员不再执行原有政策，只在参保缴

费当月一次性选择参加职保或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保”）。提取的社

保补贴直接划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参

与基本养老金计算。若今年新征地人员年满

60 周岁时退休，预计可提高退休待遇 99 元/

月（公寓安置人员为119元/月）。

提升“普适性”，强化自由选择

原征地人员可并轨到职保或城乡居保，

若未作出并轨选择的，由社保经办机构统一

将其并轨到城乡居保进行管理。同时终止被

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关系。

选择并轨城乡居保的，除按城乡居保制

度规定参保缴费外，增设一档生活补贴项

目。原被征地基本养老保障金以被征地生活

补贴的形式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

并享受（女满55周岁时先享受被征地生活补

贴待遇，年满60周岁时再合并享受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）。特别提醒：新被征地人

员在参保缴费当月一次性选择参加职保或城

乡居保。 汪隽民

桐庐征地新政于7月1日起实施

率先实现被征地养老保障衔接并轨


